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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桥头佳鹏货运代理部卸货作业“6·16”
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

落实情况评估报告

2024年 6月 16日 14时 56分许，位于东莞市桥头镇朗厦村

华厦路 42号的东莞市宏富包装制品有限公司院子内发生一起货

车卸货过程中的一般物体打击事故，造成 1人死亡。

事故发生后，东莞市人民政府依法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

调查工作，并于 2024年 11月批复同意事故调查组交的《东莞桥

头佳鹏货运代理部卸货作业“6·16”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报告》

（以下简称《事故调查报告》）。

为认真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

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有关要求，确保对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

100%回头看，强化事故整改措施落实和责任追究工作，切实做

到闭环管理，根据省安委办印发的《广东省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

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指引》（粤安办〔2023〕122 号，以下简

称《评估指引》），东莞市应急管理局桥头分局对涉事相关单位

及人员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，现将评估

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评估工作概况

（一）成立评估组

2025年 9月，东莞市应急管理局桥头分局牵头成立评估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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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估组依据《评估指引》等相关文件，开展相关评估工作。

（二）开展评估工作

评估组通过查阅相关单位关于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

实情况的相关文件，整体评估了事故各有关责任单位和部门责

任追究及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的落实情况。

二、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
评估组通过查阅各有关部门落实该事故整改工作情况等相

关文件、资料，明确《事故调查报告》中有关事故责任单位及责

任人员的处理情况，具体如下表：

（一）行政处罚建议落实情况

序号
责任单位

及人员
追究内容 落实情况

1

东莞市桥

头佳鹏货

运代理部

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安全生产法》第四条第

一款、第二十八条第一

款、第四十一条第二款，

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，

建议应急管理部门依法

对其进行行政处罚。

东莞市桥头佳鹏货运代理部经

营者张振勇于 2024年 10月 31

日因心力衰竭死亡。基于该货运

代理部为个体工商户，个体工商

户本质上是自然人从事经营活

动资格法律化的体现，个体工商

户法律责任承担与其经营者直

接关联，应急管理部门经集体讨

论后，决定对东莞市桥头佳鹏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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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代理部免予处罚。

2

东莞市其

昌物流有

限公司

未对挂靠车辆实行统一

的监管，出现“挂而不

管”的情况，建议寮步镇

交通运输部门对其进行

调查处理。

东莞市交通运输局寮步分局对

其作出以下处理：1.组织专项约

谈提醒，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

主体责任，强化驾驶员教育管

理，明确运输责任，防止发生类

似事故；2.对其未按规定时间审

验的车辆依法注销道路运输证,

要求企业做好按规定落实营运

车辆审验制度；3.在年度诚信评

价中依据规定核减企业诚信评

价得分。

3

东莞市宏

富包装制

品有限公

司

未能及时识别卸货过程

中的安全风险，存在安

全管理不到位，建议应

急管理部门对其进行调

查处理。

2025年 1月 14日，东莞市应急

管理局对其作出人民币贰万元

整（¥20000.00元）罚款的行政

处罚。

（二）其他处理建议落实情况

序号
责任单位

及人员
追究内容 落实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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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东莞市宏

富包装制

品有限公

司

郑超明未取得相应资格

上岗作业和使用未登记

上牌的特种设备（叉

车），建议由市场监督

管理部门对其存在的上

述情况进行处理。

2025年 7月 14日，东莞市市场

监督管理局对其作出处人民币

叁万元整（¥30000.00元）罚款

的行政处罚。

2

寮步镇交

通运输部

门

加强对道路运输经营企

业挂靠行为的监管，压

实道路运输经营企业的

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定

期开展挂靠经营专项清

查，加强对车辆驾驶员

安全教育培训。

2024年 12月 20日，寮步镇交

通运输分局组织辖区 40家交通

运输企业召开“寮步镇交通运输

行业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工作

会议”，会议通报东莞桥头

“6·16”事故情况，要求企业严格

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切实加

强对驾驶员安全管理教育。

3

桥头镇交

通运输部

门

加强对道路运输安全的

监管，常抓不懈“打非治

违”等专项行动，加大对

道路运输领域违法违规

行为的查处力度，严厉

打击违法违规车辆。

桥头镇交通运输分局在重点路

段与交管部门开展执法检查，全

力整治客运班车、客运包车、私

人小客车、网约车、重型货车等

道路运输违法违规行为，依法从

严查处“两客一危一重车辆”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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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法营运、“三超一疲劳”等违

法行为，严查严管重点车辆。

三、事故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（一）东莞市交通运输局寮步分局

事故发生后，东莞市交通运输局寮步分局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

进一步加强辖区运输企业安全生产监管工作，及时排查整改企业

风险隐患。一是强化货运企业安全监管，2024 年 12 月 20 日，

该分局组织辖区 40 家交通运输企业召开“寮步镇交通运输行业

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工作会议”，进一步强化企业安全监管要求。

二是切实履行部门职责，2024 年，该分局共组织检查人员 778

人次，检查辖区各类交通运输企业 485家，发现安全隐患 563处，

已完成隐患整改 504处，召开企业约谈会议 12次，共约谈企业

120家次，共发出停运通知书 225份，落实车辆停运 294辆。三

是强化日常监管，2024年，开展各类联合执法行动 78次，检查

各类道路运输车辆 1073 辆次，查处各类道路运输违法案件 144

宗，查处道路客运案件 27宗；非法营运案件 10宗；危险品运输

案件 2 宗；非法网约车、网约车平台案件 7 宗；动态监控案件

15 宗；机动车维修案件 14 宗；驾驶员培训案件 41 宗；汽车租

赁案件 3宗；安全生产案件 3宗；未按照周期进行车辆检验检测

案件 15 宗；路政案件 4宗；“一超四罚”案件 3宗；另外共联

合查处货车超限超载案件 477宗。

（二）东莞市交通运输局桥头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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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发生后，东莞市交通运输局桥头分局认真吸取事故教训，

举一反三，按照有关工作要求，迅速开展专项行动，切实消除潜

在安全隐患。一是开展货运行业安全生产大检查，对 10台运输

车辆以上的普通货运企业，实现每月至少检查 1次；对 10台运

输车辆以下的普通货运企业，实现每年至少检查 1次；对重点货

运源头企业，实现每月至少检查 3次；对货运代理企业，实现每

年至少检查 1次。二是开展路面流动执法检查，在重点路段与交

管部门开展执法检查，全力整治客运班车、客运包车、私人小客

车、网约车、重型货车等道路运输违法违规行为，依法从严查处

“两客一危一重车辆”、非法营运、“三超一疲劳”等违法行为，

严查严管重点车辆。三是运用交通执法稽查系统精准打击运用交

通运输重点车辆稽查布控系统，实时分析、排查违法违规可疑车

辆，动态跟踪“高度疑似非法营运客车”可能出现的收费站点、

路段和时段，机动布置执法力量，实施精准打击。四是进企业开

展交通安全宣传，联合交管部门走进交通运输企业开展交通安全

宣传工作，通过观看交通安全警示视频、讲解交通事故案例等形

式，向驾驶员细致讲解了疲劳驾驶、酒驾、争道抢行等交通违法

行为的严重性和危害，进一步引导驾驶员树立安全红线意识，坚

决消除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。

四、存在问题

评估组在此次评估工作中未发现评估对象在安全管理及安

全监管方面存在其他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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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工作建议

一是货物运输单位要加强安全生产工作。货物运输管理单位

要进一步增强安全风险防范意识，筑牢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和底线

思维，统筹做好车辆运营安全管理；强化驾驶员应急操作技能培

训，针对日常工作中暴露的驾驶员操作不当、突发事件应急处理

能力不足问题，加强安全警示教育，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岗前教

育、继续教育和实操演练，规范驾驶员驾车行为，提升驾驶员正

确应对、科学处置各类突发情况的应急操作能力。

二是加强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力度。交通运输和交管部门要加

强执法检查力度，督促企业按照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，认

真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一是督促企业强化对驾驶人及相

关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和培训，保证从业人员掌握岗位的安全操

作技能，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责任和义务。二是要加强对

道路运输车辆及驾驶人的监督管理，不定期组织人员开展道路运

输车辆安全检查，重点排查车辆安全技术性能检验情况、驾驶人

资格；排查车辆是否存在逾期未报废、逾期未检验和交通违法未

处理等安全隐患；排查动态监控制度的落实情况，督促落实专人

加强实时监控。三是对存在严重安全生产隐患企业进行约谈告诫，

督促运输企业严格按要求完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及操作规程，强

化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和培训，保证从业人员知悉自身在安全生

产方面的责任和义务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遵守和执行，确保安全

责任落实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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